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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從日據時代迄今，廖添丁相關題材不斷地傳唱、編寫，並以各種雅俗文化藝

術載體呈現，形構出廖添丁在群眾內心的形象，其中「劫富濟貧」尤為臺灣民眾

所津津樂道的事蹟，亦為其受人崇敬之重要內容。  

「廖添丁」從單純指稱人物符號，進而成為俠盜、義賊與抗日英雄，逐步地

建立民眾對其之認知，相關敘事文本扮演相當重要角色，透過文學本身擁有之交

流作用，在作者與閱聽者間進行知識傳遞與交換，故文學所形塑的角色內容，影

響閱聽者對廖添丁的認知觀感，再經由閱聽者心理意念回饋，造就整體對「廖添

丁」之形象，使廖添丁俠盜傳說得以保留並持續地於坊間傳述。 

在民間歌本中，內容著重呈現廖添丁行事作為，並透過對立書寫模式，將其

塑造為極明顯的俠客形象。當歌者傳唱廖添丁如何令富商、日警束手無策等情節

時，在貧苦民眾耳中無疑是種快意，撫慰人們心中之不平，提供出想像與希望的

空間，期盼俠為其解決困境。此外，歌本還提供教育、教化等社會功能，讓民眾

於閱聽中獲致知識，而由於廖添丁有明顯盜匪色彩，歌本設計了張富為惡不善，

終遭報應之情節，對應廖添丁劫富濟貧行為，使廖添丁行為予以善化，建構民眾

認知。 

小說書寫廖添丁的一生，在人物形象設計上，著重凸顯廖添丁內在心理活動

與情感內容，使角色由平面化走向立體化，充滿鮮活生命力；情節內容則利用發

生於主角身上的事件，寫出廖添丁走上盜匪之路，乃受時代壓迫所致，再結合人

物當時內心活動與性格，尤其發揮廖添丁愛的性格，從親情小愛而至家國大愛，

將廖添丁搶奪富商、日警之違法亂紀行為轉化成對抗統治強權的行動，為廖添丁

俠盜、義賊形象增添英雄色彩，使其行事作為獲得合理解釋，從中建立讀者認同，

凝聚社會意識。 

廖添丁故事不僅止於生前事蹟的傳頌，死後傳說亦頗豐富，而在台北縣八里

鄉、台中縣清水鎮、以及雲林縣斗六市等三地建有專門奉祀廖添丁的廟寺，民眾

崇拜盜賊並奉為神明，這是非常特殊的情況，可見臺灣民眾並不將廖添丁完全視

為盜匪。宗教化、神化是民間崇敬英雄的極致表現，人永遠無法超脫生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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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然，無論其生前如何豐功偉業、造福社會，終究不免有生命終結之日，如何保

其永恆不滅，成為亟需思考的問題，故當英雄死後，民間經常建廟立像，將之奉

為神祇，以延續感念英雄之精神。 

廖添丁死後成神，直接反映群眾感恩報德之心理，因人民感念英雄所作所

為，故奉祀英雄人物，使其永享香火。除此之外，靈異傳說亦是確立英雄崇祀的

重要憑藉，若能展現神蹟，除可向群眾證明他不僅生前保護人民，死後則庇佑民

眾，由此堅定民眾信仰；另一方面則表現出民眾崇拜英雄心理意念的延續，企盼

藉由神化英雄，使其能展現更強大力量，繼續為人民消災解厄，保佑他們走出生

活所遭逢的困境。 

結合歌本、小說與宗教傳說內容，可以發現，人們從相關事蹟傳述中所獲得

的資訊，轉化為對「廖添丁」的詮釋，體現符號起於社會群體需求的特徵，藉由

文學載體和社會群眾意識的相互解碼編碼過程，使廖添丁相關敘事內容經由主觀

意念交流作用，將其所指稱之意念編解成民眾內在認知，因此廖添丁形象從俠

盜、義賊、抗日英雄，進而登入神靈世界，其中激盪融合著豐富的群眾意念，不

僅造就出受人尊崇的英雄人物，更於英雄背後體現群眾意識之總集合。  

以廖添丁犯案內容論，對象為當時富商與日警，他們是統治階級或依附於統

治階級者，對貧苦民眾而言，統治階級乃是其困苦生活的肇因，由於其無力反抗

統治者的權力，造成必須處於被壓榨的地位，故當人們閱聽廖添丁相關敘事，無

形中抒發與寄託自身亟欲抗爭之心理，而隨著故事持續於民間傳頌，群眾意識亦

隨之凝聚，展現出豐沛、強大之社會力量。  

至於官方，為保有統治權，維護社會安定，對於任何可能顛覆治權、危害秩

序的力量，必然加以消除，故當「廖添丁」已經不再僅為單純盜賊人物，而是具

備豐厚群眾意識之表徵時，自然不會漠視其存在，且任其發展壯大，必然會採取

壓制消滅的態度，對「廖添丁」進行一連串「消毒」工作，以杜絕其背後所隱含

之反動意圖，防範其威脅統治權。 

日本政府處理「廖添丁」相關表徵的作為清楚顯現上述官方態度。日本政府

屬於外來殖民政權，在接管初期，臺灣各地抗日活動蠭起，為遂行殖民目的，官

方對反抗活動極為敏感，經常採取高壓方式，以維護政權。實際上，廖添丁搶奪

富商、日警等案件僅是單純社會刑事犯罪，並非明顯抗日行動色彩，之所以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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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高度重視，原因在於追捕過程中，日方部署大批軍警、密偵，卻讓他數度脫

逃，無法將之逮捕歸案，這對日警威信毋寧是一大打擊，此外，廖添丁伏法後，

坊間開始流傳相關神異傳說，並形成祭祀活動，甚至有日警為其建墓立碑，而日

方本已視臺灣民間宗教為迷信，且部分抗日活動經常結合民間宗教，故運用公權

力與媒體，予以強力禁絕，目的皆為防止有心人士從中操作，釀成反抗活動，危

害殖民政權。 

日本官方在處理廖添丁事件時的窘境與積極消滅廖添丁相關傳說的作為，表

面上似乎達到預期效果，實際上卻為知識份子製造一個可資利用的工具，亦即藉

由塑形「廖添丁」，以強化群眾民族意識。分析相關敘事文本內容，不難發現，「劫

富濟貧」是廖添丁為人樂道的事蹟，此乃其受尊崇為俠盜、義賊之重要作為，然

這部分在敘事文本中所佔的篇幅，相較於廖添丁搶奪富商、與日警周旋等情節，

兩者間有著明顯差距，可見「劫富濟貧」實用以獲致貧苦群眾認同、崇敬，進而

藉廖添丁劫富、與日警周旋等內容，轉化成勇於挑戰統治階級的行事作為，喚醒

群眾反抗意識，故文本傳遞的意念不僅是單純俠義精神，更隱含民族意識，強化

民眾反抗強權之精神。 

官方面對帶有群眾意識的表徵是敏感的，然不同性質政體所採取之作為態度

仍有些微差異。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政權初期，由於官方不瞭解當時臺灣社會民

情，引起社會不安，加上國共戰爭失利，故亟需建立臺灣民眾共同意識，抗日精

神已存在臺灣社會，故大力宣揚抗日精神與人物，以期建立民眾意識，加強政權

認同，因此廖添丁成為宣揚民族意識的另類英雄，然這並非意味著國民政府將廖

添丁明確定位為抗日英雄，在政府處理「廖添丁」登記為神祇的態度上，可見官

方對「廖添丁」仍然視為盜匪。 

將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對「廖添丁」之態度相對照，兩造採取作為之不同乃

得自統治目的之迥異，即便如此，統治者仍將「廖添丁」定位為盜匪人物，因為

其背後隱含群眾意識，使得官方必須審慎應對，以化解此群眾力量對統治權的衝

擊。 

廖添丁是個社會人物，官方將之視為盜匪，民間則以其為英雄，兩者在敘事

認知產生明顯歧異，由於官方與民間存在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雙方出現差異，

而此人又是具爭議性的俠盜、義賊，造成官方與民間因認知差距而有所對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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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添丁」構築出官方與民間相互爭逐的場域空間，促使雙方投注自身之資本權

力，進行一場隱形遊戲。在其中，因官方擁有極強政治資本權力，而使其佔據主

宰遊戲的最有利位置，但這並不表示民間僅能被動地參與，相反地，民間運用「廖

添丁」鍊結群眾情感意識，凝聚成民眾意念力量，成為參與場域之重要權力資本，

令官方無法漠視。換言之，「廖添丁」扮演著官民間之中介，官方藉由它達到統

治目的，民間則透過它凝聚彼此共同意識，雙方利用此一中介角色，或相互對立

抗爭，或建立共識，完成「廖添丁」意涵表徵，故其符號意指實為官方與民間相

互角力所激盪出的成果。 

此外，民眾崇拜廖添丁展現內在道德的重製。俠盜、義賊這類名詞組成具備

詞義矛盾，完全顛覆人性道德對盜賊人物的價值批判。道德是人內在眾多習性之

一，它要求個人行為符合善的標準，反之，不正當之行為則會受道德價值批判。

由是觀之，當民眾將俠義冠諸於盜匪身上時，崇拜俠盜、義賊明顯帶有選擇性認

同之意味，即人們將俠義部分予以放大，忽視其違法犯紀之行為。 

法律與道德是社會內重要行為準則。道德為個人內化價值判斷，勸善懲惡，

而法律規範個體於社會中可享之權利與應盡之義務，同時約束行為，以保持社會

安定自由，因此道德觀會令個體服從法律，達到維護社會生存之目的，故法律與

道德基本上呈現一致性。若單從廖添丁的行事作為論，他實為一位作惡多端的盜

匪人物。盜匪搶奪財物，破壞社會安定，在道德觀上，乃是屬於惡行，應為群眾

不齒；於法律言，其損害他人權益，滿足個人私欲，必受法律制裁。廖添丁的盜

匪行為明顯違反法律，然民眾對不僅不加以批判唾棄，反將之視為俠義英雄，將

俠義英雄等善的價值灌注於盜匪身上，顯現道德與法律間為善懲惡的一致性消

失，因此民眾認為俠盜英雄符合善的標準，不單是人在善惡道德判斷上的自我顛

覆與價值重建，更反映出人民對法律的質疑。  

群眾面對生活總希望獲致合理對待與報酬，一切社會制度所規範之權利和義

務，必須令其組成份子感受合理合宜，才能使之樂於遵從，進而讓社會體制具備

效力，反之，若無法滿足人民公平正義需要，原有社會制度將無法獲致民眾信賴，

內在道德亦將不再驅策人們服膺目前的制度，轉而期盼新制度誕生，以重新獲致

生活所需之公理正義。 

故當整個社會賴以維持的公理正義結構失衡，民眾飽受統治者宰制壓迫，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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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力反抗時，若有人勇於挑戰威權，向統治者進行抗爭，對群眾而言，似乎得見

一絲正義曙光，因之驅使貧苦大眾企望英雄為其解決困境，以重現社會公義，維

持自身生活。至於英雄違背法律規範之行動，由於其行為代言出群眾內心的想

望，且法律已失去人民信賴，一切不法作為將被民眾視之必然手段，而不受固有

道德價值評斷，並從中再生新內在道德標準，認同、崇拜英雄。   

正義是俠盜賴以生存的憑藉，因為社會內所有規範制度無法維持公理，致使

人民對法律制度失去信心，不再冀望藉由合法方式享受正義公平，故尋求如俠盜

這般反社會行為，以獲致公理正義之滿足。反之，當整體社會依循公平正義原則

而運作，只要民眾服膺法律規範，便能輕易滿足正義之需求，如此，任何破壞規

範的人物與行為，將受到社會批判，縱然是俠盜亦不可避免，因為法律已提供公

平正義，道德認知便會驅使人相信、遵從法律，而俠盜人物將失去民眾內在心理

投射功能與作用，不再被視為正義的化身，其反社會行為亦將受到駁斥。 

正所謂「時勢造英雄」，一位英雄誕生離不開其所身處的時代環境，因為時

空背景特殊，營造英雄得以活動的空間，而「廖添丁」得以成為受人崇敬之俠盜

英雄，正是受時代環境所造就。在日治時期，「廖添丁」是標示官方與民間明顯

對立的符號，由於其中隱含貧苦民眾對正義公理實現的渴望，民間藉由它凝聚群

眾意識，以向統治者進行抗爭；在民國時期，「廖添丁」則成為官方與民間合作

的媒介，用以凝聚上下一致的國家民族意識。結合不同時空背景，再透過相關文

本形塑「廖添丁」形象與事蹟，「廖添丁」先是隱含群眾自我救贖心理，提供民

眾企求公理正義實現之自身想望，並將之集合為反抗情懷，最終則將抗爭精神轉

化為國家民族意識，形成「廖添丁」敘事得以存在之特殊結構，這明顯是與當下

時空背景緊密結合為一體而成的結果。 

如是觀之，一旦「廖添丁」賴以存在的特殊結構背景消失，即使現今廖添丁

相關事蹟亦已進入文學而得以不受時間所汰除，且人們尚能簡單知悉廖添丁故

事，仍將之視為俠盜、義賊與抗日英雄，但因整體社會趨向穩定，其事蹟已無法

激起群眾心中漣漪，「廖添丁」不再擁有源自民眾內在心理投射，也就不具集合

意識之力量，而所有相關符碼象徵便隨之減卻價值，多元文本亦同時失去舞台，

代之而起者，乃是憑藉「廖添丁」進入宗教世界，持續滿足民眾心理需求。 

無論中西，俠盜英雄敘事屢見於篇籍，形成豐富的文化載體。俠盜英雄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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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濃厚社會意味之人物表徵，而任何得自於社會之載體，必與整體社會環境息息

相關，因此論述相關俠盜英雄敘事，不僅詮釋文本自身所傳遞出的意念，亦應將

其置入社會背景，顯現整體社會因素與文本意念如何激盪、交融，以期藉由結合

內部與外在兩層面因素，為俠盜英雄做深入梳理，如此更能觀照箇中所蘊藏的意

涵，覺察俠盜英雄所以累世層出之文化生命。 

 


